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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語治療服務言語治療服務言語治療服務言語治療服務 

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主辦機構： 「努力試努力試努力試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課程訓練中心課程訓練中心課程訓練中心  

 地址：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90 號 4/F        電話：29151148 / 傳真：8343 0018           電郵：louisprogram@lp.org.hk           網頁：www.lp.org.hk 
合辦機構合辦機構合辦機構合辦機構：：：：「「「「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 

          地址：香港灣仔譚臣道 23 號壬子商業大廈 22 樓全層           電話：8103 1882 / 傳真：8103 4882           電郵：info@hktherapy.com           網頁：www.hktherapy.com 
治療地點治療地點治療地點治療地點：   (A)「「「「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 

          地址：香港灣仔譚臣道 23 號壬子商業大廈 22 樓全層 
             (B)「努力試努力試努力試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課程訓練中心課程訓練中心課程訓練中心 」 

 地址：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90 號 4/F 
繳費方法繳費方法繳費方法繳費方法 請填妥報名表格，連同劃線支票抬頭：「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有限公司」或 “Louis Program Training Centre Co., Ltd.” 或存入恆生銀行帳戶：
388-742-777-001，支票或入數紙連表格寄： 九龍油麻地砵蘭街九龍油麻地砵蘭街九龍油麻地砵蘭街九龍油麻地砵蘭街 90909090 號號號號 4/F4/F4/F4/F，信封面註明「言語治療服務」。 
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截止報名日期：：：： 2011  年 5  月  31  日 

 

LPSTs-1103 

 

 

    

服務宗旨服務宗旨服務宗旨服務宗旨            
1. 為有需要的兒童提供最優質的教育及治療。 

2. 以誠待人，以人為本，使更多有需要的兒童得到服務。 

3.  透過優質培訓，提升家長的培育技巧。 

服務目標服務目標服務目標服務目標            
1. 透 過 及 早 介 入 ， 為 有 需 要 的 兒 童 提 供 合 適 的 治 療 。  
2. 透 過 家 長 培 訓 ， 協 助 家 長 引 領兒 童 盡 展 所 能 。  
3.  讓 不 同 潛 質 的 兒 童 ，在 愉 快 的 環 境 下 健 康 學 習 ， 協 助 兒 童 享 受  與 人 溝 通 的 樂 趣 。  
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服務對象 已參加「努力試課程跟進服務」(IFU 或 GFU)之會員家庭優先。 

服務類別服務類別服務類別服務類別--言語個別治療 

� 年齡不限 
� 每療程共八次，隔週進行，每次 45 分鐘 
     (第一次為評估需時 1 小時) 
� 收費：全期港幣 $4,290  (第二期：$4,080) 
� 時間：  節數 治療地點 時間 1. (評估) (A)「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 星期二下午 4 時或 星期五下午 3 時 15 分 2. (A)「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 3. (B)「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 」 星期二下午 3 時或 4 時 星期四下午 3 時或 4 時 4.  (A)「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 星期二下午 4 時或 星期五下午 3 時 15 分 5.  (B)「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 」 星期二下午 3 時或 4 時 星期四下午 3 時或 4 時 6. (A)「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 星期二下午 4 時或 星期五下午 3 時 15 分 7. (B)「努力試」課程訓練中心 」 星期二下午 3 時或 4 時 星期四下午 3 時或 4 時 8. (A)「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 星期二下午 4 時或 星期五下午 3 時 15 分 備註：完成第一期治療後，家長可按需要參加第二期治療，共 8 節，治療地        點(A)(B)各 4 節。 

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治療師 由「優質治療及教育中心」專業資歷之言語治療師洪美玲姑娘主理。 「努力試中心」導師將按治療師之訓練計劃作出跟進及匯報。 


